
科研成果系统录入操作指南 

一、 发表学术论文的系统录入方法 

功能菜单：科研—科研管理—发表学术论文登记 

操作说明： （请认真阅读列表下方的蓝色说明） 

说明：1. 所有科研成果，只允许本校学生排名第 1 的学生进行系统网上登记。  

            2. 排名靠后的成果，请联系“本校学生排名第 1 的学生”的成果获得人进行系统网上登记，登记

人将所有成员添加完整后，系统会自动识别到所有成员名下。 

a. 学生点击“ ”按钮，完善基本数据，请注意署名单位仅填写单位名称，

不具体到部门（例如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），最后点击保存； 

 

b. 点击“ ”按钮具体完善各个栏目，注意转换页面时要先保存当前页面信息；

完善后，确认提交，请将“基本信息”页面的提交状态修改为“已完成”，进

行正式提交。 

c. 涉及到校内认定及核心级别以上的期刊，刊物选择请务必使用搜索功能，点

击“ ”录入，否则系统将不能匹配正确的期刊等级，影响学位及科研成果

奖学金申请，另外，请仔细核对系统的 ISSN 号和自己所发表刊物是否一致。 



 

d. 录入作者时，如作者中涉及到校外人员，请在作者类别处选择“校外”，直接

录入，如作者中涉及本校教师或学生，请务必使用搜索功能，点击“ ”来

添加，如遇重名情况，请注意选择正确的工号或学号对应的姓名。因后期答

辩、科研成果奖学金申请关联科研成果时，导师是否为一作将通过系统自动

判断，如此处填写错误，将影响到后面的系统匹配，请务必仔细核对。 

 

e. 注意：论文关键字必须输入 3-5个关键字且关键词之间用“，”隔开。 

f. 如果论文成果为某项目成果，需选择依托项目（项目信息已录入）；如无依托

项目则无需选择。 

g. 请按照顺序填写全部作者，并上传论文电子版。论文上传要求请参照下图说

明。 



 

涉及到学位申请和科研成果奖学金的学术论文系统录入注意事项： 

 

1.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，作者署名单位必须为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”。如真实署

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XX 学院，此处也请填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，以免影响学

位及科研成果奖学金申请时的匹配。 

2.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，本校署名排名必须为 1（即论文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

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）；用于申请科研成果奖学金的论文本校署名可以为 1（即

论文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）或者 0（即论文的第一作者的

第一单位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）。 



 

3.  “用于申请科研成果奖学金及学位”处，如本篇文章用于申请学位，请务必

勾选为“是”（仅申请学位不申请科研成果奖学金也务必勾选），如未勾选将不能

在答辩申请勾选科研成果时显示（本处内容为系统新增，如科研成果是过去已录

入审核过的则不必重新操作），如论文作者涉及多个学生均满足科研成果的学位

申请条件，只能有一个人在此处选择“是”，请作者协商后由科研成果录入人勾

选。“贡献率”处，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，满足所有作者的贡献率之和为 100 的

逻辑关系。请完整填写所有作者信息，作者排名顺序处也请仔细核对，保证所填

写的情况与文章实际情况一致。 

 

4. 用于申请科研奖励和学位的必须为同一人，不可多个作者一人用于申请科研奖

励，另一人申请学位。涉及到多名学生作者符合申请学位及科研成果奖励条件时，

需填写《科研成果使用分配表》。（研究生院网站-创新实践-下载专区） 



二、实习报告的系统录入方法 

点击科研-活动实践-研究报告专业实习 

 

点击“ ”按钮，填写信息，并点击保存按钮。点击“ ”按钮，填写

报告信息，编辑作者信息，上传附件。报告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： 

 

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对应选择本人的专业学位，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，继续

填写作者信息、上传附件（报告必传、鉴定没有可不传）。 



 

确认信息无误后，回基本信息页面，点击提交，即完成报告录入。 

 


